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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
91410100395129377C

编制主持人姓名及职业资

格证书编号

环评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本单位（人）是否在国家

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中

本记分周期内存在失信记

分情况

是 □ 否 ☑

四、环评文件相关内容

项目环评文件名称 郑州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八期项目

项目概况（含建设内容、

规模、总投资、环保投资

等）

项目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竹贤西街以东、

兖州路以西、鸿泽路以南、竹贤南路以北，依托郑州

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的新能源厂区建设，不新增占

地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电子窗帘生产线、副车架总成

生产线、非标件、阻燃实验室及老化实验室等。建设

规模包括 72万车付电子窗帘、12万车付副车架总成、

非标件、工装车喷漆线等，项目总投资 万元，

其中环保投资 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比 。

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

对策与措施（分类简要列

出对各环境要素的影响以

及对应的污染防治措施）

1、47#厂房涂布、合片及注塑废气：废气收集后经 1
套“干式过滤+活性炭吸附装置”处理后由 1根 20m排

气筒排放，非甲烷总烃处理后满足《合成树脂工业大

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2-2015含 2024年修改

单 ） 要求和《 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》

（GB16297-1996）取严要求，非甲烷总烃同时满足参

考执行《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

定技术指南》（2024年修订版）中通用行业涉 VOC
指标要求。

22#厂房焊接废气：收集后依托现有金属板网过滤器

处理后由 1根 20m排气筒排放，颗粒物满足《大气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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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(GB16297-1996)要求，同时满足

《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通用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

术指南》（2024年修订版）中通用行业涉 PM企业要

求。

43#厂房喷漆废气：收集后依托现有 1 套“干式过滤+
活性炭吸附装置”处理后由 1根 20m排气筒排放，非

甲烷总烃可以满足《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

标准》（DB41/1951-2020）要求，同时满足《重污染

天气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（2020年修订版）》

（环办大气函[2020]340号）工业涂装 A级企业要求；

颗 粒 物 满 足 《 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》

(GB16297-1996)要求，同时满足《河南省重污染天气

通用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》（2024年修订

版）中通用涉 PM企业要求。

19#厂房热洁炉废气：热洁炉设低氮燃烧器，废气收

集后经“喷淋+干式过滤+活性炭吸附”处理后由 1 根

20m排气筒排放，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均可

以满足《 工 业 炉 窑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》

（DB41/1066-2020）要求，同时满足《河南省重污染

天气通用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》（2024年
修订版）中通用行业涉锅炉/炉窑企业绩效分级指标要

求；非甲烷总烃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16297-1996）要求，同时满足《河南省重污染天

气通用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》（2024年修

订版）中通用涉 VOCs企业要求。

49#厂房阻燃实验室废气：收集后经“1 套滤筒除尘+
活性炭吸附”处理后由 1根 20m排气筒排放，颗粒物、

非甲烷总烃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可以满足《大气污

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(GB16297-1996)要求，同时满足

《河南省重污染天气通用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

术指南》（2024年修订版）中通用涉 VOCs、涉 PM
企业企业要求。

2、废水：本项目生活污水由市政管网排入郑州航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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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第三污水处理厂处理，远期排入郑

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第四污水处理厂处理。玻璃

清洗废水、热洁炉挂具清洗废水、废气喷淋塔排水等

进入新能源园区污水处理站，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第三污水处理厂处理，远

期排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第四污水处理厂

处理。外排废水水质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表 4三级标准以及郑州航空港经济

综合实验区第三污水处理厂及第四污水处理厂进水

水质要求。

3、噪声：本项目主要包括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，

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基础减振、合理布置、距

离衰减等措施进行治理。项目各场界噪声均能够满足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
4类标准要求，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4、固废：本项目固废包括废包装、收尘灰、注塑边

角料、废 PET基材、纯水制备废滤材、阻燃及老化试

验残渣、水性漆渣及漆桶等一般工业固废，废活性炭、

废过滤材料、废机油及油桶、热洁炉残渣等危险废物

和生活垃圾。新能源厂区设置 2座废料仓（南区 1座
面积 720m2，北区 1座面积 700m2），2座危废仓（南

区 1座面积 720m2，北区 1座面积 700m2），设置分

别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

准》（GB18599-2020）及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

准》（GB18597-2023）的要求。一般工业固废外售或

综合利用，危险废物收集暂存后，定期交给有资质单

位处置。厂区拟设垃圾箱（桶）若干，员工生活垃圾

经收集后，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。

公众参与情况（简要说明

公开时间、公开方式、公

开内容及公开结果等）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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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

机关

告知

事项

一、告知承诺制的适用范围

属于《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推进重大

投资项目建设的通知》（豫环办〔2022〕44号）附件 1中提出的告知承

诺范围。

二、准予行政审批的条件

1. 项目建设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的各项环境保护要

求。

2.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、省、市及航空港实验区产业政策要求。

3. 项目建设符合区域开发建设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等相关法定规划

的要求。

4.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应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

则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以及相关标

准、技术规范等要求，不存在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

规定情形以及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

态环境部令 第 9号）第二十六条第二款、第二十七条所列问题。

5. 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、地方和行业污染物排

放标准，污染物排放满足区域环境质量和总量管控要求，污染物排放总

量替代符合区域替代要求；环评文件中明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及区域

削减措施，建设单位承诺在项目投运前按照环评文件中明确的污染物排

放总量取得相应的总量指标，并作为申报排污许可证的条件，按照规定

及时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6. 改、扩建项目环评文件已对项目原有的环境问题进行梳理分析，

并采取“以新带老”等措施治理原有的污染。

7. 项目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方案切实可行，满足

环境管理要求。

三、应当提交的材料

1. 建设单位和环评文件编制单位（人）均已签章的《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申请表及承诺书》（电子版、纸质原件 3份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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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全本、可公开版本及同意公开的情况

说明（电子版、纸质原件 2份）；

3.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（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除

外）。

四、法律责任

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

局）（以下简称“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”）在作

出准予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后，定期对建设单位承诺内容是否属实以

及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编制质量进行核查。

1. 发现建设项目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

决定：存在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所列不予批准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情形之一；存在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

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）中第二十六条第二款、第

二十七条所列问题之一的；依法可以撤销的其他情形。

2. 发现建设项目不存在上述立即撤销情形，但现场实际情况与承诺

内容不相符或其环评文件存在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

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）情形的，将依法依

规采取通报批评、立案处罚、失信记分等措施，存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9号）中第二十

六条第一款中相应问题的，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；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依法

撤销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。

五、失信惩戒

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在后续监管中，发现建

设单位、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，

应当记入其诚信档案，并对该建设单位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审批方式；

对该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予以失信记分，不再受理其参与编制

的告知承诺类环评文件。






